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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
制度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提高城镇非居民用户节水意识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

用和产业结构调整，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，按照河南省委、

省政府《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发〔2016〕

19号）和河南省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河

南省建立健全和加快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

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发改价管〔2018〕484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市实际和前期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具体情况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用水定额为依托，以改革完善计价方式为抓手，以保

障城镇非居民用户合理用水需求为基础，科学确定超定额分

档水量和加价标准，结合用水实际，积极稳妥推进。通过健

全制度、落实责任、配套保障措施等手段，提高非居民用水

户节水意识，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。

各县区结合本地区实际和前期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

度具体情况对已建立和推行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

制度进行修订完善。鼓励集中供水的乡镇，积极推行非居民

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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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实施范围

我市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非居民用水户，均执行非

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。按照先易后难、不断积累经

验、完善政策、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，率先对下列行业和单

位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：

1.用水大户。原则上以上年用水量为参照，市区、县城

年用水量 1万吨以上的非居民用水户。

2.“两高一剩”（高耗能、高污染、产能严重过剩）等行

业和单位。

3.以面积、人员、床位等确定定额标准的行业和单位。

（二）用水定额标准

用水定额依据《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额》(河南省地方

标准 DB41∕T385—2020)确定，并根据定额标准修订情况及时

进行调整。对于我省用水定额标准没有涵盖的行业，可选用

国家分行业用水定额标准；若国家和我省用水定额标准均未

涵盖的行业，可由水利部门部门根据用水户的生产、经营用

水等实际情况，采用水平衡测试结果，确定用水定额。

（三）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

信阳市城区水量分为三档，用水定额为第一档水量，第

二档水量为超过用水定额的 20%（含）以内部分，第三档水

量为超过用水定额 20%以上部分。加价标准为：二档水量加

价 0.5倍，三档水量加价 1倍。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，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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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对“两高一剩”（高耗能、高污染、产能

严重过剩）等行业超定额用水实行更高的加价标准，加价标

准为：二档水量加价 0.8倍，三档水量加价 1.3倍。

各县区可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具体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。

（四）加价项目

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仅为自来水基本水价，不含

终端水价中包含的污水处理费、水资源税。

（五）计费周期

我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，原则上按年为周

期执行。因供水企业抄表等原因推迟或提前的，以延迟或提

前的天数占计量周期的比例，增加或减少用水定额或用水计

划计费基数。

（六）征收方式及资金用途

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由城镇公共供水企业

征收，形成的收入要“取之于水，用之于水”，主要作为供水

企业收入，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、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升

等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

各县区对本行政区执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

价制度负主体责任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地

实际，严格落实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，

明确推进计划和时限要求。积极引导用水户参与和配合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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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协作

市县区发展改革委、城市管理局、水利局和供水企业要

加强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建立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企业参与

的工作机制，做好信息共享与报送工作，保障非居民用水超

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。发展改革部门主要负责做好分档

水量划分和加价标准制定等工作；城市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做

好计费周期确定；水利部门会同城市管理部门负责超定额用

水核定、确定用水户名单等工作；城镇供水企业负责非居民

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具体实施。

（三）推进成本监审和公开

在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同

时，要加强对供水企业成本的常态化监审，健全供水企业信

息披露机制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四）完善配套措施

各县区要加快完善用水计量设施，积极推行智能化管理，

提高用水计量效率和精准度，为加快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

度提供更有利的基础条件。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探索建立节水

激励机制，对用户定额内用水的节约部分给予适当奖励。根

据省统一部署，探索水权交易试点，对节约的水权进行交易。

（五）加强督导检查

各县区价格和城镇供水主管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、督促

和检查，确保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各项要求落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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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处。供水企业每季度统计汇总收费情况，并上报当地城镇

供水行业主管部门。

（六）强化宣传引导

各县区要加强舆论引导，强化水情教育，大力宣传我市

水资源紧缺现状，引导用水主体树立节水观念，提高节约用

水自觉性。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及时回应社会

关切，凝结各方共识，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原《实施方案》（信发改价

管〔2020〕144号）废止。

2025年 11月 20日


